[bookmark: _Toc214467866]一、说明
[bookmark: _Toc214467867]1 总则
1.1 投标人应具备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实施本项目所需的资格（资质）和相关手续（如果有），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1.2 投标人对所提供的货物应当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技术秘密等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抵押、留置、查封等产权瑕疵。
1.3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应当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货物和相关服务应当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并且其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招标需求。
1.4 投标人应如实准确地填写投标货物的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品牌、产地等相关信息，因上述信息内容填写不完整、不准确，而导致投标文件被误读、漏读，由投标人自行负责，为此投标人需承担其投标文件在评标时被扣分甚至被认定为无效投标的风险。
★1.5 若本项目涉及国家强制认证产品（信息安全产品、3C认证产品、强制节能产品、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等），则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满足强制认证要求。（详见第一章投标人须知及前附表21.3（9））
★1.6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1.7采购人在技术需求和图纸或图片（如果有）中指出的工艺、材料和货物的标准以及参照的技术参数或型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和排他性，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选用其他替代标准、技术参数或型号，但这些替代要在不影响功能实现的前提下，并在可接受范围内接受偏离。
1.8投标人在投标前应认真了解采购人的使用需求、使用条件（使用空间、能源条件等）和其他相关条件，一旦中标，应按照招标文件和合同规定的要求提供货物及相关服务。
1.9 投标人应根据本章节中详细技术规格要求，采用市场主流产品或按照要求提供定制产品参加竞标。同时，请投标人务必注意：无论是正偏离还是负偏离，都不得与招标要求相差太大，否则将可能影响投标人的得分。一旦中标，投标人应按投标文件的承诺签订合同并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1.10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包括招标补充文件）存在排他性或歧视性条款，自收到招标文件之日或者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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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4467869]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14287726][bookmark: _Toc214467870]2 包名称
名称：床单元1
[bookmark: _Toc214287727][bookmark: _Toc214467871]3 项目地点
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苗圃路219号
[bookmark: _Toc214467872]4 招标范围与内容
4.1 项目招标范围及内容：采购98套病床，为住院患者提供诊疗、康复的环境，便于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和护理。
4.2 交付日期：合同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供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完成安装及调试。
[bookmark: _Toc214467873]5 承包方式
5.1 依据本项目的招标范围和内容，中标人以包工、包料、包质包量、包安全可靠的方式实施总承包。
5.2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214467874]6 合同的签订
6.1 本项目合同的标的、价格、质量及验收标准、考核管理、履约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并互相补充和解释。
[bookmark: _Toc214467875]7 结算原则和支付方式
7.1 结算原则
7.1.1 本项目合同总价不变，采购人不会因人工费、物价、费率、汇率或其他因素（不可抗力除外）的变动而进行调整。
7.1.2发生设备维修的，如该设备尚在质保期内的，采购人不另行支付相关费用；如在质保期外的，单价按照投标文件中明确的备品备件单价（含维修人工费）计取，数量按实结算。如投标文件中没有类似备品备件单价可参照的，则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维修单价。
7.2 支付方式
7.2.1 本项目合同金额采用一次性支付方式，在采购人和中标人合同签订，按下款要求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
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合同金额 10%的履约保证金之后支付 100%货款，项目验收通过后，甲方退回乙方履约保证金。
7.3中标人因自身原因造成返工的工作量，采购人将不予计量和支付。
7.4采购人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延迟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如发生延迟支付情况，应当支付逾期利息，且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bookmark: _Toc214467876]三、技术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476308503][bookmark: _Toc214467877]8 适用技术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各投标人应充分注意，凡涉及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无论其是否在本招标文件中列明，中标人应无条件执行。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者为准。
[bookmark: _Toc214467878]9 招标内容与质量要求
9.1 供货清单
	序号
	名称
	医疗器械类别
	规格技术参数
（含材料、工艺要求）
	数量
	供货期
	质保期
	备注

	1
	床单元1
	Ⅰ类
	详见9.2设备技术参数
	50套
	合同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供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完成安装及调试。
	病床、床头柜、靠背椅质保期全保（含配件、易耗品）≥5年，床隔帘质保期≥2年。
	单价0.55万元

	2
	床单元2
	Ⅰ类
	
	28套
	
	
	单价0.6万元

	3
	床单元3
	Ⅱ类
	
	20套
	
	
	单价2万元



说明：投标人不得对表内产品数量进行缩减。
9.2 设备技术参数
9.2.1 用途描述：
为住院患者提供诊疗、康复的环境，便于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和护理。
9.2.2 具体技术参数指标要求
（一）床单元1
1.手摇式病床
1.1规格尺寸：按照现场条件定制，要求L2000mm×W900mm×H500mm。
1.2床体要求：
1.2.1床面板采用冷轧钢板，厚度≥1.0mm；
1.2.2床面板经机压冲孔成型，四角平滑完整；
1.2.3床体金属表面采用喷涂线双重涂层技术：第一重涂层，通过电泳技术在金属管材内壁及表面以及焊缝焊孔均匀电泳上一层环氧树脂底漆; 第二重涂层，静电粉末喷涂，树脂粉末通过高温固化在金属外表。
1.2.4床体涂料不得含有汞、铅、镉、六价铬等有害物质；
[bookmark: _Hlk214526900]1.2.5床体喷涂表面光洁，无露底、脱落、气泡、防霉耐褪色、涂层不脱落，不生锈(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病床主材大于240h的盐雾检测，无腐蚀现象、涂层厚度平均值≥97um，涂层硬度≥H的检测报告）；
1.2.6床体可载重≥600kg；
1.2.7采用抗菌粉末涂料，对大肠杆菌抗菌活性R值≥5.8，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R值≥6.1，对微生物大肠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99.9%（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中应体现喷塑粉末的抗活性值及抗菌的检测报告）
1.3床头、尾板
1.3.1弧线形设计，内嵌滚式防撞轮。
1.3.2床头尾板采用高密度工程塑料或更优材质一次成型。
1.3.3抗冲击力≥150KG；
1.3.4具备床头尾板挂耳装置，可兼作CPR功能；
1.4床体：采用≥40×80×1.5mm矩型碳素或更优材质钢管焊接，具备防霉，抗真菌等级为0级；床腿采用≥50×50×1.5mm方管制成。（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检测报告，依据GB/T 1741-2020标准测试且有体现病床床体耐霉菌性等级）
1.5背板
1.5.1背板动态载重≥150kg；
1.5.2背部可调节角度范围至少包含0°～75°，腿部可调节角度范围至少包含0°～-40°；
1.5.3背部床板采用双支撑卸力结构，一体冲压成型并具有加强筋功能有效转移床板的部分承重于床梁。
1.6摇杆系统
1.6.1摇杆为含油带极限位置双向保护螺杆；
1.6.2采用钢管加ABS强化塑料材料；
1.6.3每支摇杆独立承重≥700kg（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摇杆承重检测报告）。
1.7床边护栏系统
1.7.1床边护栏采用六档折叠护栏，铝合金扶手磷化电泳硬化处理，护栏长≥1450mm，高≥500mm；
1.7.2护栏水平横向受力≥550N不变形，具备极限保险装置，加厚型4指开关为锌合金或更优材质，开关厚度≥2.5mm；
1.7.3护栏采用不锈钢支柱，直径≥Φ19×1.2mm；
1.7.4采用卧式C型加强防晃装置，配以冷轧钢板护栏下座，防夹手设计，可根据需要做升降调节。
1.8脚轮
1.8.1采用中控脚轮，内置全封闭自润滑轴承防水；内有ABS防震安装结构，轮面采用TPR耐磨材料，通过ROHS环保认证标准；静音耐磨；
1.8.2脚轮骨架采用5寸航空铝材一次压铸成型并有模印商标；
1.8.3中控刹车系统具有一键式刹车开关功能，刹车装置镶有锁定开关功能提示键，至少有两种颜色进行区分，刹车外部结构为ABS材质，自带条纹增加摩擦力，刹车踏板长*宽*厚≥290*140*25mm。
1.9摇手：采用ABS工程塑料注塑成型。内置长度≥110mm、直径≥8mm钢芯，摇手开关为专业POM耐磨材料；摇手柄长≥90mm；隐藏时跟床尾板平齐。
1.10床上餐桌
1.10.1采用液压带阻尼装置翻板餐桌，餐桌放下后起缓冲作用，防止压伤病人、医护人员、陪护人员的手指。与病床大小配套；
1.10.2采用PP或更优材质吹塑一体成型，带有防翻设计（提供防翻设计实物图片佐证）；清洁消毒；
1.10.3最大承重力≥15KG。
1.11点滴架：具备≥6个点滴架插座，由金属材质冲压成型；2个不锈钢双段式点滴架，单个挂钩承重≥1.5kg，直径≥19mm，前端采用椭形缩口；所配引流袋挂钩承重≥2.0kg。
1.12床垫：规格与床配套，面料为650D高强度防水牛津布缝制；床垫整体厚度≥80mm、内含厚度≥40mm高密度的35A或更优材质的海棉，厚度≥40mm的天然机压环保椰棕；床垫外套采用高温、防虫处理的防水布，具备防变形、透气、透湿、防霉、耐磨性能，带拉链可灵活拆卸，多折。（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床垫椰棕防真菌检测报告）。
1.14床褥：第一层全棉面料，底层防滑面料，填充聚酯纤维，加厚无孔，背面有固定带可套在床垫上不易滑动，可清洗。
2.床头柜
2.1规格：长*宽*高≥440*460*770mm；
2.2柜面外包尺寸：≤440*460*35mm；门尺寸：≤430*520mm。抽屉面尺寸：≤430*115mm。
2.3材质：柜体、抽屉采用t=0.7mm的冷轧板制作，经硅烷处理后喷漆处理；
2.4桌板、把手、隐藏式餐桌板为抗药ABS注件制作；
2.5柜体内部结构：上下两层，中间横隔板，横隔板带圆弧形（方便放水瓶），底板为防水材料制作并有漏水装置。
2.6毛巾架采用不锈钢材质。
2.7床头柜底部为前面二个固定脚，后面二个带轮。
2.8配备1个不锈钢垃圾桶。
3.靠背椅
3.1采用实木，经干燥处理，含水率≤12%；木材无虫蛀、结疤、开裂、腐朽和缺棱；
3.2表面处理平整光滑，四周倒棱；油漆采用环保水性油漆；五底三面工艺；表面漆膜硬度达到3H；成品漆膜丰满，光滑耐磨；环保型胶水。
4.床隔帘
4.1采用100%多元酯织物面料；面料不起球、不褪色、垂感好、无毒无味，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401-2010的要求：甲醛含量≤300㎎/㎏；阻燃要求为达到国家标准级；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限料值≤20㎎/㎏；PH值：4.0--9.0；耐水色牢度≥4级；成品不含挥发性化学成分。（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检测报告）。
4.2规格尺寸：长6m*高2.4m，其中顶部镂空≥60cm（便于通风换气）；
4.3轨道采用≥2.5cm中型烤漆铝合金弯曲轨，可根据需要进行弯曲安装且滑动自如。
（二）床单元2
1.手摇式病床
1.1规格尺寸：按照现场条件定制，要求L2000mm×W900mm×H480～760mm；
1.2功能要求：背部调节高度至少包含：0°-75°±5°，左右腿分开调节至少包含：0°-40°±5°；整体升降至少包含：480～760mm；
1.3床体要求
1.3.1床面板：床面板经机压冲孔成型，四角平滑完整，厚度≥1.2mm；
1.3.2整床面板透气防湿，具备凹型透气孔≥80个；
1.3.3背部床板一体冲压成型，具有加强筋功能可转移床板的部分承重于床梁，最大限度减少螺管受力；背部具有手提式易清洁装置；采用双支撑卸力结构。
1.3.4床体载重≥240kg；背板动态载重≥150kg；
1.3.5床体采用≥40×80×1.5mm厚度矩型碳素钢管焊接，床腿采用≥50×50×1.5mm方管制成。
1.3.6床体金属表面采用喷涂线双重涂层技术：第一重涂层，通过电泳技术在金属管材内壁及表面以及焊缝焊孔均匀电泳上一层环氧树脂底漆(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床体管材环氧树脂电泳附着力测试报告）；第二重涂层，静电粉末喷涂，树脂粉末通过高温固化在金属外表（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床体管材粉末喷涂附着力测试报告）；
1.3.8床体喷涂表面光洁，无露底、脱落、气泡、防霉耐褪色，涂层不脱落，不生锈；
1.3.9采用抗菌粉末涂料，对大肠杆菌抗菌活性R值≥5.8，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R值≥6.1，对微生物大肠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99.9%。
1.4摇杆系统：
1.4.1摇杆为含油带极限位置双向保护螺杆；
1.4.2采用钢管加ABS强化塑料材料；
1.4.3每支摇杆独立承重≥700kg；
1.4.4耐磨、轻便省力、无噪音。
1.5床头、尾板
1.5.1采用弧线形设计，内嵌滚式防撞轮，发生碰撞时，可减少摩擦力改变作用力方向；
1.5.2床头尾板采用高密度HDPE工程塑料或更优材质一次成型；
1.5.3抗冲击力≥150KG。
1.5.4具备床头尾板挂耳装置，可兼作CPR功能；
1.6床边护栏系统
1.6.1床边护栏采用六档折叠护栏，铝合金扶手磷化电泳硬化处理，护栏长≥1450mm，高≥500mm； 
[bookmark: _Hlk211775200]1.6.2护栏水平横向受力≥550N不变形，加厚型开关上下座为锌合金或更优材质，锌开关厚度≥2.5mm（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护栏、开关材质检验报告）；
1.6.3护栏采用加强型不锈钢支柱，直径≥Φ19×1.2mm（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不锈钢立柱管超240h的盐雾检测报告）；
1.6.4采用卧式C型加强防晃装置，配以冷轧钢板护栏下座，厚度≥2.5mm；防夹手设计，可根据需要做升降调节。（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护栏铝合金管材抗拉伸、抗弯曲、硬度测试报告）
1.7脚轮
1.7.1采用中控脚轮，内置全封闭自润滑轴承防水；内有ABS防震安装结构，轮面采用TPR耐磨材料；符合GBT 26572-2011的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脚轮检测报告）；静音耐磨；
1.7.2脚轮骨架采用≥5寸航空铝材一次压铸成型并有模印商标；（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脚轮骨架材质及重量的检测报告）；
1.7.3中控刹车系统具有一键式刹车开关功能，刹车装置镶有锁定开关功能提示键，至少有两种颜色进行区分；刹车踏板为ABS材质，自带条纹增加摩擦力。
1.8摇手：采用ABS工程塑料含件注塑成型；内置长度≥110mm、直径≥8mm钢芯，摇手开关为专业POM耐磨材料；摇手柄长≥90mm；操作半径≥180mm；摇手柄椭圆形设计，具备≥3个防滑凹痕。摇手柄套管为硬化铝合金管，管内六角型，ABS手摇柄伸缩隐藏式拉杆系统，隐藏时跟床尾板平齐。
1.9不锈钢单臂龙门架（牵引架）2组，位于床体尾部，具备骨科需要的各种体位牵引，头部带锻炼拉环以及挂钩，方便病人日常起身；尾部配备托腿架，配备输液挂钩。
1.10床上餐桌
1.10.1采用液压带阻尼装置翻板餐桌，餐桌放下后起缓冲作用，防止压伤病人、医护人员、陪护人员的手指。与病床大小配套；
1.10.2采用PP或更优材质吹塑一体成型，带有防翻设计（提供防翻设计实物图片佐证）；清洁消毒；
1.10.3最大承重力≥15KG。
1.11点滴架
1.11.1具备≥6个点滴架插座，孔径≥19mm，由金属材质冲压成型，固定焊接插入；
1.11.2采用不锈钢双段式带限位旋转功能点滴架，单个挂钩承重≥1.5kg，直径≥19mm，前端Φ16*60mm椭形缩口；
1.11.3配备≥4个可360°旋转引流袋挂钩，单个引流挂钩承重≥2.0kg，便于多体位输液引流，也可用于放置输液架。
1.12床垫
1.12.1规格与床配套，面料为650D高强度防水牛津布缝制；床垫整体厚度≥80mm、内含厚度≥40mm高密度的35A或更优材质的海绵，厚度≥40mm的天然机压环保椰棕；床垫外套采用高温、防虫处理的防水布，床垫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种具备抗菌性能，抗菌率≥99.9%。（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检测报告）。
1.11床褥：第一层全棉面料，底层防滑面料，填充聚酯纤维，加厚无孔，背面有固定带可套在床垫上不易滑动，可清洗。
1.12每个床单元配置1个移动餐桌。
2.床头柜
2.1床头柜规格：长*宽*高≥440*460*770mm；
2.2柜面外包尺寸：≤440*460*35mm；门尺寸：≤435*520mm。抽屉面尺寸：≤435*115mm。
2.3材质：柜体、抽屉采用t=0.7mm的冷轧板制作，经硅烷处理后喷漆处理；
2.4桌板、把手、隐藏式餐桌板为抗药ABS注件制作；
2.5柜体内部结构：上下两层，中间横隔板，横隔板带圆弧形（方便放水瓶），底板为防水材料制作并有漏水装置。
2.6毛巾架采用不锈钢材质。
2.7床头柜底部为前面二个固定脚，后面二个带轮。
[bookmark: _Hlk177972509]2.8配备1个不锈钢垃圾桶。
3.靠背椅
3.1采用实木，经干燥处理，含水率≤12%；木材无虫蛀、结疤、开裂、腐朽和缺棱；
3.2表面处理平整光滑，四周倒棱；油漆采用环保水性油漆；五底三面工艺；表面漆膜硬度达到3H；成品漆膜丰满，光滑耐磨；环保型胶水。
4.床隔帘
4.1采用100%多元酯织物面料；面料不起球、不褪色、垂感好、无毒无味，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401-2010的要求：甲醛含量≤300㎎/㎏；阻燃要求为达到国家标准级；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限料值≤20㎎/㎏；PH值：4.0--9.0；耐水色牢度≥4级；成品不含挥发性化学成分。
4.2规格尺寸：长6m*高2.4m，其中顶部镂空≥60cm（便于通风换气）；
4.3轨道采用≥2.5cm中型烤漆铝合金弯曲轨，可根据需要进行弯曲安装且滑动自如。
5.移动餐桌
1.采用ABS 材质，耐腐蚀、易清洁、表面光滑坚固耐用，满足日常用餐、放置物品等需求；
2.支架与底座：主要为钢制结构，部分结合木质装饰件；
3.脚轮：配备静音轮，橡胶或塑料材质，带有刹车功能；
4.尺寸：大于等于长820x宽450x高850-1150mm
（三）床单元3
1.电动病床
1.1产品规格：长*宽*高≥2260*1060*450～740±10mm；
1.2具备背部调节高度：0°-80°±5°；腿部调节高度：0°-40°±5°；调节床面整体升降：450～740mm；整床头尾倾斜：0-15°±2°；腹部减压功能；
1.3床体可载重≥240kg；背板动态载重≥170kg；
1.4床体
1.4.1床面采用≥30*60*1.5mm矩型碳素钢管焊接。
1.4.2床面板采用≥1.0mm冷轧钢板，整体模压成型，四角平滑完整；
1.4.3金属表面采用双重涂层技术：第一重涂层，通过电泳技术在金属管材内壁及表面以及焊缝焊孔均匀电泳上一层环氧树脂底漆；第二重涂层，静电粉末喷涂，树脂粉末通过高温固化在金属外表；涂料不得含有汞、铅、镉、六价铬等有害物质；喷涂表面光洁，无露底、脱落、气泡、防霉耐褪色、涂层不脱落，不生锈；
1.4.4采用抗菌粉末涂料，对大肠杆菌抗菌活性R值≥5.8，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R值≥6.1，对微生物大肠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99.9%。
1.5采用24V直流电机，电机运行噪音≤30分贝；防水等级IPX6，具有电磁兼容（EMC）性，不干扰呼吸机、心电监护等急救设备工作；扭力≥6000N（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电机防水性能测试报告）。
1.6床头、尾板
1.6.1采用高密度HDPE工程塑料或更优材质一次成型，弧线形设计，表面平顺易清洁，抗冲击力≥150KG；
1.6.2内置防撞轮，防撞轮直径≤85mm, 高≤50mm；
1.6.3床头尾板高至少包含500mm±10mm,宽至少包含1000mm±10mm，底端厚≥60mm，上端厚≥40mm，中间装饰板为ABS材质；
1.6.4内锁结构非胶水连接，颜色可选；
1.6.5具备床头尾板挂耳装置，可兼作CPR功能；
1.6.6具备开关自动锁定装置，可快速拆卸，满足临床急救需求；
1.6.7床头尾板总重量≥11kg。（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床尾板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大肠杆菌抗菌效果的检测报告及床头尾板实物称重证明）
1.7护栏：采用全包围式、四片式分段，PE塑料或更优材质，带阻尼缓冲功能；护栏打开状态时，自上往下降落过程中，护栏有缓冲，释放过程顺滑、无异响；可承受正向冲击力≥50kg，异物撞击≥10次。
1.8脚轮
1.8.1脚轮：采用中控脚轮，内置全封闭自润滑轴承防水，轮面采用TPR耐磨材料，静音耐磨。
1.8.2脚轮骨架采用5寸航空铝材一次压铸成型并有模印商标；
1.8.3中控刹车系统具有一键式刹车开关功能，刹车踏板采用ABS材质，刹车装置镶有锁定开关功能提示键，至少有两种颜色进行区分。
1.9手动控制手柄，实现床体操控及锁定功能。
1.10床体下方带有底罩，方便清洁且具有防尘功效。
1.11点滴架：
1.11.1插座≥4个，孔径≥19mm，金属材质冲压成型、固定焊接插入；
1.11.2配备≥4个引流袋挂钩；
1.11.3采用不锈钢双段式点滴架，直径≥19mm，前端Φ16*60mm椭形缩口。
1.12床垫
1.12.1规格与床配套，床垫整体厚度≥80mm，其中包含≥60mm厚度的高密度海棉35A，≥20mm厚度的天然机压环保椰棕；
1.12.2床垫外套采用高温、防虫处理的防水布，具备防变形、透气、透湿、防霉、耐磨性能，带拉链可灵活拆卸，多折。
1.13床褥：第一层全棉面料，底层防滑面料，填充聚酯纤维，加厚无孔，背面有固定带可套在床垫上不易滑动，可清洗
1.14每个床单元配置2个移动餐桌。
 2.床头柜
2.1规格：长*宽*高≥440*460*775mm；
2.2柜面外包尺寸：≤440*460*35mm；门尺寸：≤435*520mm。抽屉面尺寸：≤435*115mm。
2.3材质：柜体、抽屉采用t=0.7mm的冷轧板制作，经硅烷处理后喷漆处理；
2.4桌板、把手、隐藏式餐桌板为抗药ABS注件制作；
2.5柜体内部结构：上下两层，中间横隔板，横隔板带圆弧形（方便放水瓶），底板为防水材料制作并有漏水装置。
2.6毛巾架采用不锈钢材质。
2.7床头柜底部为前面二个固定脚，后面二个带轮。
2.8配备2个不锈钢翻盖垃圾桶。
3.靠背椅
3.1采用实木，经干燥处理，含水率≤12%；木材无虫蛀、结疤、开裂、腐朽和缺棱；
3.2表面处理平整光滑，四周倒棱；油漆采用环保水性油漆；五底三面工艺；表面漆膜硬度达到3H；成品漆膜丰满，光滑耐磨；环保型胶水。
4.床隔帘
4.1采用100%多元酯织物面料；面料不起球、不褪色、垂感好、无毒无味，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401-2010的要求：甲醛含量≤300㎎/㎏；阻燃要求为达到国家标准级；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限料值≤20㎎/㎏；PH值：4.0--9.0；耐水色牢度≥4级；成品不含挥发性化学成分。（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检测报告）。
4.2规格尺寸：长6m*高2.4m，其中顶部镂空≥60cm（便于通风换气）；
4.3轨道采用≥2.5cm中型烤漆铝合金弯曲轨，可根据需要进行弯曲安装且滑动自如。
5.移动餐桌
1.采用ABS 材质，耐腐蚀、易清洁、表面光滑坚固耐用，满足日常用餐、放置物品等需求；
2.支架与底座：主要为钢制结构，部分结合木质装饰件；
3.脚轮：配备静音轮，橡胶或塑料材质，带有刹车功能；
4.尺寸：大于等于长820x宽450x高850-1150mm
6.电视柜
6.1 尺寸：1400*450*750mm；
6.2基材：环保多层板，甲醛含量≤0.5mg/L；
6.3表面：双面贴三聚氰胺纸；
6.4封边：2mm厚同色PVC封边。

9.3 安装调试要求及备品备件或配件报价等要求
	产品名称
	数量
	配置要求（单套）

	床单元1
	50套
	1.1手摇式病床*1套（包含点滴架*1、餐桌板*1、杂物架*1、床垫*1、床褥垫*1）
1.2床头柜*1个（含不锈钢垃圾桶*1个）
[bookmark: _Toc214467879]1.3靠背椅*1个
1.4床隔帘（含轨道）*1个

	床单元2
	28套
	2.1手摇式病床*1套（包含点滴架*1、餐桌板*1、杂物架*1、床垫*1、床褥垫*1、单臂龙门架2组）
[bookmark: _Toc214467880]2.2床头柜*1个（含不锈钢垃圾桶*1个）
[bookmark: _Toc214467881]2.3靠背椅*1个
2.4床隔帘（含轨道）*1个
[bookmark: _Toc214467882]2.5移动餐桌*1个

	床单元3
	20套
	3.1电动病床*1套（包含点滴架*1、餐桌板*1、杂物架*1、床垫*1、床褥垫*1）
[bookmark: _Toc214467883]3.2床头柜*1个（含不锈钢垃圾桶*2个）
[bookmark: _Toc214467884]3.3靠背椅*1个
3.4床隔帘（含轨道）*1个
3.5移动餐桌*2个
3.6电视柜*1



9.4关于样品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要求提供样品，要求如下：
9.4.1 制作标准和要求
	出样名称
	数量/单位
	配置要求（单套）

	床单元2
	1套
	1、手摇式病床*1套（包含点滴架*1、餐桌板*1、杂物架*1、床垫*1、床褥垫*1、单臂龙门架1组）
2、床头柜*1

	床单元3
	1套
	电动病床*1套（包含点滴架*1、餐桌板*1、靠背椅*1、杂物架*1、床垫*1、床褥垫*1）



9.4.2 关于封样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样品标准、时间、地点递交样品，并对样品进行封样。样品上标识投标单位名称。送样前请提前与采购人沟通确认具体送样时间，错时送样。采购人提前准备好放置、储存样品的场地。接收样品时采购人会做好样品送达记录，样品的接收登记、评审、评审后的封样全程录音录像（7 天*24 小时）直至取样结束。录像资料将作为采购档案进行保存。投标人送样后从采购人处领取送样回执单。
9.4.3关于检测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30][bookmark: OLE_LINK131]9.4.3.1提供原材料等检测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原材料1 钢管（符合GB/T 1741-2020）中耐霉菌性等级要求；
原材料2 织物（符合GB18401-2010）中甲醛含量、阻燃、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PH值、耐水色牢度、挥发性化学成分要求；
原材料3 热塑橡胶(TPR)(符合GB/T 26572-2011)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床体管材
护栏
脚轮
床垫
电机
床头尾板
9.4.3.2检测报告要求：
①检测机构要求：含有CMA认证；
②检测内容：详见采购需求(9.2.2具体技术参效指标要求)；
③受检单位要求：检测报告上的委托单位（受检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人、投标产品生产厂家或原材料的生产厂家一致；
④检测报告有效期：不早于2022年11月。
9.5 供货期要求
9.5.1 本项目供货期包括设备供货、就位、安装调试直至交付使用的全部时间。
9.5.2 本项目的安装调试及试用期间的管理将纳入采购人的管理范围，在此过程中，中标人须服从采购人的时间和管理协调。
9.5.3保证提供的货品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到货时距生产日期≤12个月的正品，在材料、工艺和规格上均无缺陷，且从购货日起享有原厂家免费保修服务。
9.6 质量标准与验收要求
9.6.1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和相关服务应符合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各项质量和安全标准、规范和验收要求，标准和规范等不一致的，从高从严执行。
9.6.2 本项目验收将由采购人组织进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质量标准和验收要求为按照上文中9.6.1条款规定一次验收合格。
9.6.3 如验收未获通过，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或退货，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对供应商作违约处理。
[bookmark: _Toc214467885]10 人员及设备配备要求
10.1 人员配备要求
投标人应按本项目配备专业人员，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
10.2 设备要求
中标人需自行准备车辆、装备等拆装、安装、调试、运输等所需工具，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214467886]11 安全文明作业要求和应急处置要求
中标人在执行本项目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上海市有关应急联动处置办法的规定（参见《上海市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置办法的通知》沪府〔2015〕49号），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按国家规定需持证上岗的工作人员，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复印件。因管理不善而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罚款和停工整改等，其相应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将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中标人在执行本项目过程中，造成的各类安全或意外人身事故及连带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且采购人将保留暂缓支付款项的权利。
[bookmark: _Toc214467887]12 售后服务要求
12.1 操作培训要求
在设备进行安装或调试期间，中标人应负责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并提供培训资料。培训内容应包括如何对设备进行操作，以及简单故障的排除等。
12.2 具体服务措施
12.2.1病床、床头柜、靠背椅质保期全保（含配件、易耗品）≥5年，床隔帘质保期≥2年。
12.2.2设备设施使用期间（质保期内）每年免费上门维护保养：2次。
12.2.3质保期内出现问题，所产生的维修费用（包括零部件费用、运返费用等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出保后，年度保修费用不高于成交总价的5% ；投标人对仪器应提供终身维修，仅收取零件更换费用，免收任何人工费用。
12.2.4售后服务要求：产品发生故障应在≤4小时内响应，≤12小时内到达现场给出解决方案。故障24小时内未排除，提供备用设备设施以保障正常使用。
12.2.5技术培训：投标人应免费对采购人操作、维修人员进行一定时期的正规的整套设备操作、维护保养、检测等内容的技术培训。提供操作手册。提供完整的使用和保养中文手册。
12.2.6质量保证：投标人按配置清单要求，提供原装全新设备。确保其产品质量、性能及技术参数达到采购人要求，如不能满足采购人要求，则采购人有权向投标人提出退换或索赔的要求。
12.2.7设备验收：设备安装后，经过采购人任可的试运行，设备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能达到采购文件的要求，双方即签署验收文件，设备被视为验收通过。



[bookmark: _Toc214467888]包件2：床单元2

[bookmark: _Toc214467889]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14467890]2 包名称
名称：床单元2
[bookmark: _Toc214467891]3 项目地点
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苗圃路219号
[bookmark: _Toc214467892]4 招标范围与内容
4.1 项目招标范围及内容：采购323套病床，为住院患者提供诊疗、康复的环境，便于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和护理。
4.2 交付日期：合同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供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完成安装及调试。
[bookmark: _Toc214467893]5 承包方式
5.1 依据本项目的招标范围和内容，中标人以包工、包料、包质包量、包安全可靠的方式实施总承包。
5.2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214467894]6 合同的签订
6.1 本项目合同的标的、价格、质量及验收标准、考核管理、履约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并互相补充和解释。
[bookmark: _Toc214467895]7 结算原则和支付方式
7.1 结算原则
7.1.1 本项目合同总价不变，采购人不会因人工费、物价、费率、汇率或其他因素（不可抗力除外）的变动而进行调整。
7.1.2发生设备维修的，如该设备尚在质保期内的，采购人不另行支付相关费用；如在质保期外的，单价按照投标文件中明确的备品备件单价（含维修人工费）计取，数量按实结算。如投标文件中没有类似备品备件单价可参照的，则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维修单价。
7.2 支付方式
7.2.1 本项目合同金额采用一次性支付方式，在采购人和中标人合同签订，按下款要求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
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合同金额 10%的履约保证金之后支付 100%货款，项目验收通过后，甲方退回乙方履约保证金。
7.3中标人因自身原因造成返工的工作量，采购人将不予计量和支付。
7.4采购人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延迟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如发生延迟支付情况，应当支付逾期利息，且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bookmark: _Toc214467896]三、技术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214467897]8 适用技术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各投标人应充分注意，凡涉及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无论其是否在本招标文件中列明，中标人应无条件执行。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者为准。
[bookmark: _Toc214467898]9 招标内容与质量要求
9.1 供货清单
	序号
	名称
	医疗器械类别
	规格技术参数
（含材料、工艺要求）
	数量
	供货期
	质保期
	备注

	1
	床单元
	Ⅰ类
	详见9.2设备技术参数
	323套
	合同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供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完成安装及调试。
	病床、床头柜、靠背椅质保期全保（含配件、易耗品）≥5年，床隔帘质保期≥2年。
	



说明：投标人不得对表内产品数量进行缩减。
9.2 设备技术参数
9.2.1 用途描述：
为住院患者提供诊疗、康复的环境，便于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和护理。
9.2.2 具体技术参数指标要求
（一）床单元
1.手摇式病床
1.1规格尺寸：按照现场条件定制，要求L2000mm×W900mm×H500mm。
1.2床体要求：
1.2.1床面板采用冷轧钢板，厚度≥1.0mm；
1.2.2床面板经机压冲孔成型，四角平滑完整；
1.2.3床体金属表面采用喷涂线双重涂层技术：第一重涂层，通过电泳技术在金属管材内壁及表面以及焊缝焊孔均匀电泳上一层环氧树脂底漆(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床体管材环氧树脂电泳附着力测试报告）；第二重涂层，静电粉末喷涂，树脂粉末通过高温固化在金属外表（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床体管材粉末喷涂附着力测试报告）；
1.2.4床体涂料不得含有汞、铅、镉、六价铬等有害物质；
1.2.5床体喷涂表面光洁，无露底、脱落、气泡、防霉耐褪色、涂层不脱落，不生锈(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病床主材大于240h的盐雾检测，无腐蚀现象、涂层厚度平均值≥97um，涂层硬度≥H的检测报告）；
1.2.6床体可载重≥600kg；
1.2.7采用抗菌粉末涂料，对大肠杆菌抗菌活性R值≥5.8，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R值≥6.1，对微生物大肠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99.9%（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中应体现喷塑粉末的抗活性值及抗菌的检测报告）
1.3床头、尾板
1.3.1弧线形设计，内嵌滚式防撞轮。
1.3.2床头尾板采用高密度工程塑料或更优材质一次成型。
1.3.3抗冲击力≥150KG；
1.3.4具备床头尾板挂耳装置，可兼作CPR功能；
1.4床体：采用≥40×80×1.5mm矩型碳素或更优材质钢管焊接，具备防霉，抗真菌等级为0级；床腿采用≥50×50×1.5mm方管制成。（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检测报告，依据GB/T 1741-2020标准测试且有体现病床床体耐霉菌性等级）
1.5背板
1.5.1背板动态载重≥150kg；
1.5.2背部可调节角度范围至少包含0°～75°，腿部可调节角度范围至少包含0°～-40°；
1.5.3背部床板采用双支撑卸力结构，一体冲压成型并具有加强筋功能有效转移床板的部分承重于床梁。
1.6摇杆系统
1.6.1摇杆为含油带极限位置双向保护螺杆；
1.6.2采用钢管加ABS强化塑料材料；
1.6.3每支摇杆独立承重≥700kg（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摇杆承重检测报告）。
1.7床边护栏系统
1.7.1床边护栏采用六档折叠护栏，铝合金扶手磷化电泳硬化处理，护栏长≥1450mm，高≥500mm；
1.7.2护栏水平横向受力≥550N不变形，具备极限保险装置，加厚型4指开关为锌合金或更优材质，开关厚度≥2.5mm；（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护栏、开关材质检验报告）
1.7.3护栏采用不锈钢支柱，直径≥Φ19×1.2mm；（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不锈钢立柱管超240h的盐雾检测报告）
1.7.4采用卧式C型加强防晃装置，配以冷轧钢板护栏下座，防夹手设计，可根据需要做升降调节。（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护栏铝合金管材抗拉伸、抗弯曲、硬度测试报告）
1.8脚轮
1.8.1采用中控脚轮，内置全封闭自润滑轴承防水；内有ABS防震安装结构，轮面采用TPR耐磨材料；符合GBT 26572-2011的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脚轮检测报告）；静音耐磨；
1.8.2脚轮骨架采用≥5寸航空铝材一次压铸成型并有模印商标；（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脚轮骨架材质及重量的检测报告）。
1.8.3中控刹车系统具有一键式刹车开关功能，刹车装置镶有锁定开关功能提示键，至少有两种颜色进行区分，刹车外部结构为ABS材质，自带条纹增加摩擦力，刹车踏板长*宽*厚≥290*140*25mm。
1.9摇手：采用ABS工程塑料注塑成型。内置长度≥110mm、直径≥8mm钢芯，摇手开关为专业POM耐磨材料；摇手柄长≥90mm；隐藏时跟床尾板平齐。
1.10床上餐桌
1.10.1采用液压带阻尼装置翻板餐桌，餐桌放下后起缓冲作用，防止压伤病人、医护人员、陪护人员的手指。与病床大小配套；
1.10.2采用PP或更优材质吹塑一体成型，带有防翻设计（提供防翻设计实物图片佐证）；清洁消毒；
1.10.3最大承重力≥15KG。
1.11不锈钢单臂龙门架（牵引架）14个，位于床体尾部，具备骨科需要的各种体位牵引，头部带锻炼拉环以及挂钩，方便病人日常起身；尾部配备托腿架，配备输液挂钩。
1.12点滴架：具备≥6个点滴架插座，由金属材质冲压成型；2个不锈钢双段式点滴架，单个挂钩承重≥1.5kg，直径≥19mm，前端采用椭形缩口；所配引流袋挂钩承重≥2.0kg。
1.13床垫：规格与床配套，面料为650D高强度防水牛津布缝制；床垫整体厚度≥80mm、内含厚度≥40mm高密度的35A或更优材质的海棉，厚度≥40mm的天然机压环保椰棕；床垫外套采用高温、防虫处理的防水布，具备防变形、透气、透湿、防霉、耐磨性能，带拉链可灵活拆卸，多折。（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床垫椰棕防真菌检测报告）。
1.14床褥：第一层全棉面料，底层防滑面料，填充聚酯纤维，加厚无孔，背面有固定带可套在床垫上不易滑动，可清洗。
2.床头柜
2.1规格：长*宽*高≥440*460*770mm；
2.2柜面外包尺寸：≤440*460*35mm；门尺寸：≤430*520mm。抽屉面尺寸：≤430*115mm。
2.3材质：柜体、抽屉采用t=0.7mm的冷轧板制作，经硅烷处理后喷漆处理；
2.4桌板、把手、隐藏式餐桌板为抗药ABS注件制作；
2.5柜体内部结构：上下两层，中间横隔板，横隔板带圆弧形（方便放水瓶），底板为防水材料制作并有漏水装置。
2.6毛巾架采用不锈钢材质。
2.7床头柜底部为前面二个固定脚，后面二个带轮。
2.8配备1个不锈钢垃圾桶。
3.靠背椅
3.1采用实木，经干燥处理，含水率≤12%；木材无虫蛀、结疤、开裂、腐朽和缺棱；
3.2表面处理平整光滑，四周倒棱；油漆采用环保水性油漆；五底三面工艺；表面漆膜硬度达到3H；成品漆膜丰满，光滑耐磨；环保型胶水。
4.床隔帘
4.1采用100%多元酯织物面料；面料不起球、不褪色、垂感好、无毒无味，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401-2010的要求：甲醛含量≤300㎎/㎏；阻燃要求为达到国家标准级；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限料值≤20㎎/㎏；PH值：4.0--9.0；耐水色牢度≥4级；成品不含挥发性化学成分。（投标人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CMA标志的检测报告）。
4.2规格尺寸：长6m*高2.4m，其中顶部镂空≥60cm（便于通风换气）；
4.3轨道采用≥2.5cm中型烤漆铝合金弯曲轨，可根据需要进行弯曲安装且滑动自如。
5.移动餐桌52张
1.采用ABS 材质，耐腐蚀、易清洁、表面光滑坚固耐用，满足日常用餐、放置物品等需求；
2.支架与底座：主要为钢制结构，部分结合木质装饰件；
3.脚轮：配备静音轮，橡胶或塑料材质，带有刹车功能；
4.尺寸：大于等于长820x宽450x高850-1150mm

9.3 安装调试要求及备品备件或配件报价等要求
	产品名称
	数量
	配置要求（单套）

	床单元
	323套
	1.1手摇式病床*1套（包含点滴架*1、餐桌板*1、杂物架*1、床垫*1、床褥垫*1）
1.2床头柜*1个（含不锈钢垃圾桶*1个）
[bookmark: _Toc214467899]1.3靠背椅*1个
1.4床隔帘（含轨道）*1个


另配：移动餐桌*52张，单臂龙门架（牵引架）*14个

9.4关于样品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要求提供样品，要求如下：
9.4.1 制作标准和要求
	出样名称
	数量/单位
	配置要求（单套）

	床单元
	1套
	1.1手摇式病床*1套（含点滴架*1、餐桌板*1、杂物架*1、床垫*1、床褥垫*1）
1.2床头柜*1
1.3靠背椅*1
1.4床隔帘（含轨道）*1个
1.5移动餐桌*1个



9.4.2 关于封样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样品标准、时间、地点递交样品，并对样品进行封样。样品上标识投标单位名称。送样前请提前与采购人沟通确认具体送样时间，错时送样。采购人提前准备好放置、储存样品的场地。接收样品时采购人会做好样品送达记录，样品的接收登记、评审、评审后的封样全程录音录像（7 天*24 小时）直至取样结束。录像资料将作为采购档案进行保存。投标人送样后从采购人处领取送样回执单。
9.4.3关于检测报告
9.4.3.1提供原材料等检测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原材料1 钢管（符合GB/T 1741-2020）中耐霉菌性等级要求；
原材料2 织物（符合GB18401-2010）中甲醛含量、阻燃、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PH值、耐水色牢度、挥发性化学成分要求；
原材料3 热塑橡胶(TPR)(符合GB/T 26572-2011)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床体管材
护栏
脚轮
床垫
电机
床头尾板
9.4.3.2检测报告要求：
①检测机构要求：含有CMA认证；
②检测内容：详见采购需求(9.2.2具体技术参效指标要求)；
③受检单位要求：检测报告上的委托单位（受检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人、投标产品生产厂家或原材料的生产厂家一致；
④检测报告有效期：不早于2022年11月。
9.5 供货期要求
9.5.1 本项目供货期包括设备供货、就位、安装调试直至交付使用的全部时间。
9.5.2 本项目的安装调试及试用期间的管理将纳入采购人的管理范围，在此过程中，中标人须服从采购人的时间和管理协调。
9.5.3保证提供的货品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到货时距生产日期≤12个月的正品，在材料、工艺和规格上均无缺陷，且从购货日起享有原厂家免费保修服务。
9.6 质量标准与验收要求
9.6.1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和相关服务应符合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各项质量和安全标准、规范和验收要求，标准和规范等不一致的，从高从严执行。
9.6.2 本项目验收将由采购人组织进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质量标准和验收要求为按照上文中9.6.1条款规定一次验收合格。
9.6.3 如验收未获通过，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或退货，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对供应商作违约处理。
[bookmark: _Toc214467900]10 人员及设备配备要求
10.1 人员配备要求
投标人应按本项目配备专业人员，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
10.2 设备要求
中标人需自行准备车辆、装备等拆装、安装、调试、运输等所需工具，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214467901]11 安全文明作业要求和应急处置要求
中标人在执行本项目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上海市有关应急联动处置办法的规定（参见《上海市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置办法的通知》沪府〔2015〕49号），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按国家规定需持证上岗的工作人员，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复印件。因管理不善而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罚款和停工整改等，其相应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将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中标人在执行本项目过程中，造成的各类安全或意外人身事故及连带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且采购人将保留暂缓支付款项的权利。
[bookmark: _Toc214467902]12 售后服务要求
12.1 操作培训要求
在设备进行安装或调试期间，中标人应负责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并提供培训资料。培训内容应包括如何对设备进行操作，以及简单故障的排除等。
12.2 具体服务措施
12.2.1病床、床头柜、靠背椅质保期全保（含配件、易耗品）≥5年，床隔帘质保期≥2年。
12.2.2设备设施使用期间（质保期内）每年免费上门维护保养：2次。
12.2.3质保期内出现问题，所产生的维修费用（包括零部件费用、运返费用等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出保后，年度保修费用不高于成交总价的5% ；投标人对仪器应提供终身维修，仅收取零件更换费用，免收任何人工费用。
12.2.4售后服务要求：产品发生故障应在≤4小时内响应，≤12小时内到达现场给出解决方案。故障24小时内未排除，提供备用设备设施以保障正常使用。
12.2.5技术培训：投标人应免费对采购人操作、维修人员进行一定时期的正规的整套设备操作、维护保养、检测等内容的技术培训。提供操作手册。提供完整的使用和保养中文手册。
12.2.6质量保证：投标人按配置清单要求，提供原装全新设备。确保其产品质量、性能及技术参数达到采购人要求，如不能满足采购人要求，则采购人有权向投标人提出退换或索赔的要求。
12.2.7设备验收：设备安装后，经过采购人任可的试运行，设备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能达到采购文件的要求，双方即签署验收文件，设备被视为验收通过。

[bookmark: _Toc475631915][bookmark: _Toc214467903]四、投标报价须知
[bookmark: _Toc214467904]13 投标报价依据
13.1 投标报价计算依据包括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包括提供的附件）、招标文件答疑或修改的补充文书、供货清单、项目现场条件等。
13.2 招标文件明确的项目范围、供货内容、供货期限、产品质量要求、验收要求与售后服务要求等。
13.3 供货清单说明
13.3.1 供货清单应与投标人须知、合同条件、项目质量标准和要求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3.3.2 采购人提供的供货清单是依照采购需求测算出的主要工作内容，与最终的实际履约可能存在小的出入，各投标人应自行认真踏勘现场，了解招标需求。投标人如发现清单和实际工作内容不一致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核查，除非采购人以答疑文件或补充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人不得缩减供货清单内容。
[bookmark: _Toc214467905]14投标报价内容
14.1投标报价应包含货物成本、保险、运输费用、有关税费，以及安装、调试、售后服务等伴随服务费用。
[bookmark: _Toc214467906]15投标报价控制性条款
15.1 投标报价不得超过公布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其中各包件或各分项报价（如有要求）均不得超过对应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
15.2 本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15.3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不得违反法规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低价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15.4 经评标委员会审定，投标报价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投标文件作无效标处理：
15.4.1 投标报价中缩减供货清单中产品数量的；
15.4.2 投标报价和技术方案明显不相符的。
[bookmark: _Toc214467907]五、政府采购政策
[bookmark: _Toc214467908]16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16.1 按照《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的要求，采购人采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品目清单”中的，在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节能产品。采购人需购买的材料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品目的，投标人必须选用节能产品。
16.2投标人如选用节能产品的，则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的认证证书；反之，该产品在评标时不被认定为节能产品。
[bookmark: _Toc535412970][bookmark: _Toc214467909]17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
17.1 按照《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的要求，采购人采购的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品目清单”中的，在性能、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7.2投标人如选用环境标志产品的，则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证书；反之，该产品在评标时不被认定为环境标志产品。
[bookmark: _Toc214467910][bookmark: _Toc486604821][bookmark: _Toc481849905]18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18.1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的划定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参加投标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具体格式见“投标文件格式”），反之，视作非中、小微企业，不具备参与投标资格。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则联合体中各方均应为中小企业，并按本款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18.2 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得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18.3 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组成联合体的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之间不得存在投资关系。
★18.4供应商如提供虚假材料以谋取成交的，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条款处理，并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
[bookmark: _Toc486604822][bookmark: _Toc481849906][bookmark: _Toc214467911]19 规范进口产品政府采购（本项目不适用）
19.1 依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119号）和《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的规定，本项目可以采购进口产品。
19.2经批准，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项目，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bookmark: _Toc486604823][bookmark: _Toc477267172][bookmark: _Toc214467912]20 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注：仅监狱企业适用）
20.1 按照国家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20.2 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481849904][bookmark: _Toc486604820][bookmark: _Toc214467913]21促进残疾人就业（注：仅残疾人福利单位适用）
[bookmark: sendNo]21.1 符合财库【2017】141号文中所示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1.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财库【2017】141号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具体格式详见“投标文件格式”），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